新竹縣政府文化局

「115年度扶植傑出演藝團隊計畫」

成果報告書
受補助團隊：

中 華 民 國 115年○○月○○日
新竹縣扶植傑出演藝團隊計畫成果報告書
	 一、團隊基本資料及彙整表

	團隊名稱
	

	表演(活動)型態
	□音樂  □舞蹈  □現代戲劇  □傳統戲曲 

	立案字號/日期
	立案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	日期：

	團隊立案地址
	
	電話：
傳真：
E-mail：

	團隊聯絡地址
	
	

	負責人
	姓名：
職稱：
	電話：
E-mail：

	聯絡人
	姓名：
職稱：
	電話：
E-mail：

	115年度扶植傑出演藝團隊計畫之經費分攤
	年初提案預算經費
	

	
	本計畫實際支出總金額
（A）+（B）
	

	
	本計畫本局補助金額

(A)
	

	
	自籌金額

（B）
	

	經費來源比例
	本局本計畫補助款(%)
	本局傑團補助             元(   %)

	
	自籌款(%)
	本局其他補助              元(     %)

其他政府單位補助          元(    %)

售票收入             元(     %)

企業贊助             元(     %)

團隊自籌             元(     %)

	115年度執行內容成果摘要

(300字以內)
	年度總計辦理場次：         場次活動(含演出、講座等)
總計參與人次：          人

	
	成果摘要：


	115年與原提案內容修正之執行內容摘要
(300字以內)
	

	可運用場地資源（排練、展演）
	□自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本年度(115年)實際營運計畫（演出、講座、

人力增聘等）
	日期/時間
	地點
	活動名稱
	參與人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近二年(113-114)重要活動記錄
(演出/講座等，不超過10項)
	日期/時間
	地點
	活動名稱
	參與人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近二年(113-114)獲本局以外之政府或民間機構補助紀錄

	獲補助之演出或活動名稱
	補助機關/單位
	日期/時間
	補助金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團隊本年度財務管理情形（費用項目可以視實際情形增減/調整項目名稱）

	【計畫收入明細表】

項目
金額
百分比
說明
本計畫本局補助
本局核定年度傑團補助經費
本局其他補助
本局其他活動或計畫補助費用
政府或其他機關補助
企業贊助
個人捐款
活動商品收入
門票收入
其他商品銷售收入
收入金額合計
100%

【計畫支出明細表】
計畫項目

支出細目

金額
比例
說明

支出經費合計

100%
年度餘絀情形
以＋/－符號表示收支有餘或透支



新竹縣扶植傑出演藝團隊計畫成果報告書
	本案執行成果說明：

（請檢視提案計畫書，列出本案年度執行項目及成果，及相關附件如照片、剪報、評論、宣傳品等資料影本，以黏貼或電子檔案插圖製作）

參考格式及說明參考如下：


一、計畫目標：（團隊成立宗旨、理念、簡介概述，並說明如何改善或提升團隊專業演出創作、行政營運等之具體目標之描述。）

二、計畫內容：（年度營運方向及演出、培訓計畫等，請敘明曲目/舞碼/引用劇碼等與創作主題相關者之內容描述。如為培訓計畫，請敘明研習主題，並須加上課程表。）

三、執行人員：（計畫主要參與者及其工作職掌，如為培訓計畫，本項改為師資。）

四、執行成果說明：（演出/講座/課程/工作坊等，請分場次/活動，分別說明執行活動時間、地點、活動性質、實際參與人數）
請記得同步上網填報： https://forms.gle/PUNoGtu8zgtQeP5YA
	日期/時間
	地點
	活動性質

(活動/講座)
	活動名稱
	活動內容
(簡述)
	參與人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五、效益評估：（評估本計畫對新竹縣藝文發展之影響，或敘述團體發展階段中，須實施本計畫之原因。）
六、檢討與建議：(年度執行計畫之改善項目、建議事項等等)
七、相關附件如照片、剪報、評論、宣傳品等資料影本，以黏貼或電子檔案插圖製作

新竹縣政府文化局
扶植傑出演藝團隊補助計畫年度預算實支結報明細表
團隊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
	計畫項目
	支出細目
	預算金額
	實際支出金額(A)＋(B)＋(C）
	本局補助金額（A）
	其他補助金額（B）
	自籌金額

（C）
	備註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	
	


填表說明：

1、本表應填列全案支出總經費
2、「經費項目/支出明細」請依計畫書或修正計畫之經費概算表項目填列。
3、本計畫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，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並於備註說明。
4、填報項目說明：
預算金額：原提案或修正計畫之金額
實際支出金額：年度實際支出金額

本局補助金額：今年獲補助之金額

其他補助金額：其他機關或單位之補助金額
自籌金額：單位自行負擔金額
新竹縣政府文化局

扶植傑出演藝團隊補助計畫補助款結報明細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      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金額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)  
	計畫名稱
	
	補助金額
	

	支   用   內   容

	單據號碼
	計畫項目
	支出細目/用途說明
	金   額

	
	
	
	佰
	拾
	萬
	仟
	佰
	拾
	元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本頁合計
	
	
	
	
	
	
	

	
	
	總    計
	
	
	
	
	
	
	


填表說明：
１、本表為年度獲本局補助金額之核報。
２、依本局補助經費指定科目實際支用情形填寫支用內容（如未指定經費補助科目，則填寫本計畫主要發生之費用）。
３、請檢附補助金額之各項原始支用單據，依其經費項目分別黏貼於支用單據黏存單。
４、如本表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

領  據
     茲收到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補助本單位辦理『115年新竹縣扶植傑出演藝團隊計畫』第二期經費新臺幣（請大寫書寫：壹、貳、參…）元整。並具結該案在本年度內涉及個人所得部分，將依所得稅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所得歸戶，並於年度申報所得稅及個人補充保險費時一併申報扣繳。
此致　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
具領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(申請單位全銜) 
負 責 人：
統一編號：
地      址：

電      話：
中華民國115年○○月○○日
存   摺   封   面   浮   黏   貼   或   電   子   檔   嵌   入   處  
請匯入：　    　     銀行      　   　分行
帳號：







戶名：


附件：I─團員名冊
	團員名冊：共    人 (含藝術部門    人、行政部門    人、技術部門    人)

	編號
	姓名
	團務職稱
	聘用方式

專職或兼職
	最高學歷
	年資
	專業領域/主要經歷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
	備註：

專職，指該員於團隊從事藝術或行政工作為其主要之工作時間，領有最低基本工資以上之待遇，並由團隊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者。


附件：II
○ ○ ○ 『請填寫單位全銜』
支用單據黏存單

	經費項目
	金　　　　　額
	用　途　說　明

	
	百萬
	十萬
	萬
	千
	百
	十
	元
	

	
	
	
	
	
	
	
	
	

	經　　　手
	驗收或證明
	會　　　計
	負責人或 團 長

	
	
	
	

	憑　　　　　證　　　　　黏　　　　　貼　　　　　線

	說明：
一、「經手」與「驗收或證明」不可為同一人，並核章於單據與黏存單之騎縫處。
二、三聯式之統一發票，應檢附收執聯及扣抵聯。
三、紙本電子發票，若無法長時間保存者（例：熱感應紙發票），應影印1份並由經手人蓋章，連同正本一併黏貼。
四、本黏存單僅貼主要單據，如有附件請附於本單之後。
五、各單據應依「支用單據處理要點」辦理。其他應記載事項如下：

1.演出費：記載演出名稱、日期時間、演出人員。
2.鐘點費：記載授課名稱、日期時間，檢附實授課程時間表。
3.工作費：記載工作事由、日期時間，檢附簽到退表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。
4.出席費：記載會議名稱、日期時間，檢附會議簽到表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。
5.設備租借費：記載租借明細、日期時間。
6.場地租借費：記載租借地點、日期時間。
7.誤餐費：記載用餐人數、活動時間。
8.印刷費：記載印刷品名、數量、單價。
9.保險費：檢附投保人員名冊或作品清單。
10.稿費：檢附文稿資料、圖稿檔。
11.運費：記載起迄地點。
12.交通費：記載搭乘交通工具、起迄地點，搭乘飛機或高鐵者檢附票根。


本表篇幅不足使用時請自行加頁。
新竹縣政府文化局

扶植傑出演藝團隊申請案核銷注意事項

1、 核銷請附：(除成果報告書為1式2份外，其餘資料皆為1份)

(一)公文。

(二)成果報告書。

(三)領據。
(四) 經費結報明細表。
(五) 著作權相關權利切結書 (請參考範本格式)。
(六)全案原始支用單據 (請將原始憑證黏貼於支用單據黏存單上，格式請參考附件II)

二、支用單據相關注意事項：

(一)支用單據黏存單需貴單位人員核章，經手人、驗收或證明人、主計或會計人員、負責人或長官不得相同(如附件，請檢附正本)。

(二)原始單據應載明下列事項：

1.受領人/廠商之名稱、地址及國民身分證/營利事業統一編號

2.受領事由/中文品名、數量、單價及總價（大寫數字）

3.支付單位/買受人全銜

4.開立日期

5.如屬機關或立案之團體應經負責人、會計及出納（或經手人）簽名或蓋章，並加蓋關防或團章。

     （三）其他注意事項：

1.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，應輸入各單位統一編號，若未輸入統一編號，應請營業人加註買受單位名稱或統一編號後，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。

2.三聯式統一發票，應檢附收執聯與扣抵聯。

3.紙本電子發票，若無法長時間保存者，應影印1份並蓋章，連同正本一併黏貼。

4.單據之單價、數量與總價金額相符且大寫數字正確；總價大寫數字有塗改者，應重新開立；內容記載不明者（例：僅列貨品代號、數量1批或1式等），應由經手人詳加註記並蓋章，或檢附相關資料佐證。
參考範本1-1：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書
授權書

（請委辦機關依實際需求調整之）

立書人即下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，因「 (專案名稱) 」契約之 (得標者) 為執行該項契約，同意授權甲方於下列授權範圍內利用立書人之著作： 

一、授權利用之著作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  (一)類別：

      □語文著作  □音樂著作  □戲劇、舞蹈著作 □美術著作 □攝影著作

      □圖形著作  □電腦程式著作  □錄音著作  □建築著作

      □視聽著作  □表演

  (二)立書人擔保就本件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，並擔保本件著作並無不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。

二、授權範圍：

  (一)利用行為：甲方應依下列著作權法規定之方式利用

      □重製  □公開口述  □公開播送  □公開上映  □改作  □出租 

      □編輯  □公開展示  □公開傳輸  □公開演出  □散布

  (二)利用之地域(場地)：

      □限地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不限地域。
  (三)利用之時間：

      □限時間：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，共計  年  月。

□不限時間。
□＿＿＿＿＿＿＿(自訂時間)

  (四)利用之次數：

      □限次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不限次數。
  (五)甲方可否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：

      □可再授權  □不可再授權

  (六)權利金

      □有償授權：□本件授權之權利金(即使用報酬)已含於契約總價中，甲方已依約支付並由立書人收取。

□數額：              ，支付方法：           
□無償授權。
  (七)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此致

甲方(招標機關)
立書人即著作財產權人：○○○
代表人：(自然人免填)

身分證字號：(法人免填)

地址：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備註：立書人如有利用他人著作或利用他人著作為素材，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，請分別搭配範本1-2、1-3使用。
範本1-2：利用他人(含表演人)著作之授權書

授權書

（請委辦機關依實際需求調整之）

立書人即下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  ○○○  (以下簡稱辛方)，因「 (專案名稱) 」契約之 (得標者) 為執行該項契約，需利用辛方之著作，爰授權  (委辦機關)  (以下簡稱甲方)於下列授權範圍內利用辛方之著作：

一、授權利用之著作：  
(一)著作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(二)辛方擔保就本件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，並擔保本件著作並無不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。

二、授權範圍：

  (一)利用行為：甲方應依下列著作權法規定之方式利用

 □重製   □改作   □編輯   □出租   □散布      □公開展示

□公開口述  □公開播送  □公開上映  □公開演出  □公開傳輸
  (二)利用之地域(場地)：

      □限地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□不限地域。
  (三)利用之時間：

      □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，共計  年  月。

      □不限時間。
□＿＿＿＿＿＿＿(自訂時間)
  (四)利用之次數：

□限次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不限次數。
  (五)甲方可否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：
      □可再授權  □不可再授權  
(六)權利金

      □有償授權：□本件授權之權利金(即使用報酬)已含於契約總價中，已依約支付並由辛方收取。

□數額：              ，支付方法：           

□無償授權。
  (七)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此致

甲方(委辦機關)
立書人即著作財產權人：○○○
代表人：(自然人免填)

身分證字號：(法人免填)

地址：

中華民國年月日

備註：1.請搭配範本1-5使用。
2.立書人如有利用他人著作為素材，應取得該素材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，請搭配範本1-3使用。
範本1-3：涉及利用他人著作為素材之授權書


授權書

（請各委辦機關視實際需求自行調整之）

立書人即下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  ○○○   (以下簡稱辛方)，因 (得標者)  (以下簡稱乙方)履行與  (委辦機關)  (以下簡稱甲方)間 「  (專案名稱)  」契約所完成的著作內有利用辛方之著作，茲辛方授權甲方於下列授權範圍內利用：
一、授權利用之著作：

  (一)著作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(二)辛方擔保就本件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，並擔保本件著作並無不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。

二、授權範圍：

(一)利用行為：甲方應依下列著作權法規定之方式利用

 □重製   □改作   □編輯   □出租   □散布      □公開展示

 □公開口述  □公開播送  □公開上映  □公開演出  □公開傳輸 

  (二)利用之地域：

      □限地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不限地域。
  (三)利用之時間：

      □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，共計  年  月。

□不限時間。
□＿＿＿＿＿＿＿(自訂時間)

  (四)利用之次數：

      □限次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不限次數。
  (五)辛方授權甲方得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。

  (六)權利金：
      □有償授權：□本件授權之權利金(即使用報酬)甲方已依「 (專案名稱) 」契約支付乙方，並已由辛方收取。

□數額：              ，支付方法：           
□無償授權。
  (七)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此致

甲方(委辦機關)

立書人即著作財產權人：○○○
身分證字號：

地址：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備註：請搭配範本1-5使用。
範本1-4：講座授權書 

授權書
一、立書人（講座姓名）(以下簡稱乙方) 於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應(委辦機關/被授權人) (以下簡稱甲方)邀請擔任  (活動名稱)  講座，就該項演講相關資料之利用約定如下： 

（一）□同意  □不同意   甲方將該次演講之講義、簡報等資料不限時間（或限時間：自  年　月　日起至　年　月　日止）、次數（或限次數：  次）予以重製、散布或上載網站公開傳輸。但甲方僅於內部(含內部網站)使用該資料，乙方□同意  □不同意 不受上述時間、次數之限制。
（二）□同意  □不同意   甲方將演講實況予以全程錄影（音）並自  年　月　日起至　年　月　日止，上載網站公開傳輸。但甲方僅上載於內部網站公開傳輸，乙方□同意  □不同意 不受上述時間之限制。
（三）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乙方□同意  □不同意  甲方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各項利用行為。

  此致

甲方（委辦機關）

立書人：乙方（講座）
身分證字號：

地址：

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範本 1-5：著作授權清冊
文化部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」採購案
著作授權清冊
	採購案號：
	得標廠商：

	編號
	作品名稱
	類型
	授權範圍
	作者
(著作人格權)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註：履約標的之成果如有利用他人著作，得標廠商應於履約執行完畢時，依契約規定填寫本清冊並交付甲方。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範本 2-1：著作權歸屬約定書(得標者與其受雇人)
著作權歸屬約定書
立書人即受雇人 ○○○ (以下簡稱丙方)受雇於 (得標者)  (以下簡稱乙方)，乙方為履行與 (委辦機關) 間「(專案名稱)」契約而由丙方職務上所完成之著作，雙方約定以       (乙方或丙方)為著作人，由        (乙方或丙方)享有著作財產權。

立書人  雇用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代表人：

        地址：

立書人  受雇人：○○○ 
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地址：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範本 2-2：著作權歸屬約定書(得標者與其受聘人)
著作權歸屬約定書
立書人即受聘人 ○○○ (以下簡稱丁方)受聘於出資人（得標者）(以下簡稱乙方)，為執行 (委辦機關) 之  （專案名稱）  契約由丁方所完成之著作，雙方約定以          (乙方或丁方)為著作人，由           (乙方或丁方)享有著作財產權。

立書人  出資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代表人：

        地址：

立書人  受聘人：○○○ 
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地址：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範本 2-3：著作權歸屬約定書(得標者之受聘人與其受雇人)
著作權歸屬約定書
立書人即受雇人 ○○○ (以下簡稱丙方)受雇於  (得標者所聘法人)  (以下簡稱戊方)，戊方係 (得標者) 為執行與 (委辦機關) 間「(專案名稱)」契約所聘用之法人，丙方受雇期間內職務上因執行前述「(專案名稱)」契約所完成之著作，雙方約定以        (戊方或丙方)為著作人，由        (戊方或丙方)享有著作財產權。

立書人  雇用人： ○○○ (得標者所聘法人)
代表人：

地址：

立書人  受雇人： ○○○ 
身分證字號：

地址：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範本 3-1：著作財產權讓與書(由得標者之受雇人讓與機關)
著作財產權讓與書
立書人 (得標者之受雇人) (以下簡稱丙方)受雇於 (得標者) (以下簡稱乙方)，丙方為乙方履行與 (委辦機關)  (以下簡稱甲方)間「 (專案名稱) 」契約所完成著作（著作名稱：__________）之著作財產權人，該著作財產權於著作完成之同時讓與甲方。
  此致

甲方(委辦機關)

立書人即受雇人：丙方(得標者之受雇人)  
身分證字號：

地址：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備註：得標者與其受雇人間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之歸屬約定，請搭配範本2-1使用。

範本 3-2：著作財產權讓與書(由得標者之受聘人讓與機關)
著作財產權讓與書

立書人 (得標者之受聘人) (以下簡稱丁方)受聘於 (得標者)  (以下簡稱乙方)，丁方為乙方履行與  (委辦機關)  (以下簡稱甲方)間「  (專案名稱)  」契約所完成著作（著作名稱：__________）之著作財產權人，該著作財產權於著作完成之同時讓與甲方。

  此致

甲方(委辦機關)

立書人：  丁方(得標者之受聘人)  
代表人：

地址：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備註：得標者之受聘人如非實際創作人，該受聘人與其受雇人間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歸屬之約定，請搭配範本2-2或2-3使用。
(本欄位由本局填寫)


代扣所得稅：          元


a.屬薪資所得新台幣達90,501元，所得扣繳率5%


b.屬執行業務收入達新台幣20,010元，所得扣繳率10%


c.不論所得金額皆扣繳10%：租賃收入、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給予


出納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加蓋民間團體戳記）











（負責人章）





【存摺封面浮黏或電子檔嵌入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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